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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按我省出台的相关规定，车辆免费
驶离高速公路的时间截至10月7日24
点，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就要缴纳过路
费，势必会造成个别司机为赶点儿超速
行驶。

对此，高速交警提示，按照相关规
定，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超速50%以下，
对驾驶员罚款200元、记3分；若超速
50%，一律上限处罚，即罚款2000元并
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驾驶员大可不必为赶时间而违法
驾驶。”该交警表示，驾驶员可选择最近
的出站口驶离高速，然后再上高速，照
样也省钱。

□据《河南商报》

14日，省政府正式批准由省交通运
输厅、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制订的《河
南省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具
体实施方案》，以后，春节、清明节、劳动
节、国庆节等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
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
节假日连休日，高速免费通行。

免费时段从节假日第一天 0 点开
始，节假日最后一天24点结束（普通公
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

为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
车道的时间为准）。免费通行的车辆
范围为行驶在我省收费公路上的本省
及外省(区、市)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
辆，包括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
摩托车。

方案还规定，我省免费通行的收
费公路范围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和《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
经依法批准设置的收费公路(含机场
高速、收费桥梁和隧道)。同时，这也
就意味着，机场高速和一直以来呼吁
免费的黄河大桥，在这4个节假日期间
将免收通行费。

长假期间 7座以下客车走高速免费
免费时段：9月30日0点至10月7日24点，皮卡车及7座以下小型货车
不在此之列；我市警方提醒，驾驶非免费通行车辆闯卡可能被拘留

□记者 武逸民 通讯员 李旋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交警
支队高速交巡大队获悉，十一期
间，我市所有高速路将对小型客
车免收通行费，免费时段从9月30
日 0 点开始至 10 月 7 日 24 点结
束。民警提醒，不享受免费通行
的车辆闯卡，驾驶员可能被拘留。

7座以下小型客车
可过了9月30日0时再下高速

市交警支队高速交巡大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十一期间，免费通行时段为9月30日0点至
10月7日24点，普通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
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
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也就是说，驾驶员在放
假前一天上高速，如果出高速的时候已经是假期
第一天的凌晨，一样免缴通行费。但最后一天回
来的驾驶员则要注意，请务必在10月7日24点
前下高速，一旦驶离高速的时间超过了7日24
点，就要缴纳过路费了。

据了解，目前，连霍高速、二广高速等在我市
共设有19个收费站。为应对十一期间可能出现
的客流高峰，目前，市高速交警部门正在对交通
流量较大的收费站设立提示标志和小型客车免
费通道等，并联合高速路政、高速抢险等力量在
主要收费站设立预备队。届时，相关人员会引导
缴费车辆与免费车辆分道行驶，提高通行率。

免费车辆不包括微型货车、轻型货车和专项作业车

据介绍，在免费通行时段内，免费
通行的车辆主要有：7座以下（含7座）
载客车辆，免费车型包括微型客车、轿
车、小型客车、小型越野客车和允许在
普通收费公路上行驶的摩托车；免费车
辆不包括微型货车、轻型货车和专项作
业车。

对于如何认定车辆是否能免费通
行，市交警支队高速交巡大队相关负责
人表示，主要以车辆行驶证标注为准。

若汽车属于客车，但行驶证上显示车座
为8个，则不能享受免通行费的政策；
反之，若车辆座位虽在7座以下，但行
驶证上标注为小型货车，如各类皮卡
车，也不在免费通行范围之列。

为杜绝不享受免通行的车辆逃
费，我省实施的方案规定，高速公路免
费放行车辆按“入口取卡、出口交卡”
的方式操作。

若有不享受免通行费的车辆“浑水

摸鱼”，一旦被高速路政或交警部门查
获，驾驶员除要补缴通行费外，还要缴
纳通行费一倍的罚款，并被行政拘留。

对应缴费而未缴费逃出站口的车
辆，相关部门将把该车的逃费信息录入
全国联网的高速路政缴费系统和公安
部门的车辆违法处理系统，该车一旦上
高速，就会被发现；即使该车不再上高
速，审车时也会被公安部门发现，直至
补缴通行费及罚款后方能通过审验。

10月7日24点前未到目的地的，找最近路口下高速照样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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